
區不土化宛

耳材目主?

眾多巳防預

一輝德蔡一

、
社
會
變
逐
中
之
犯
罪
問
題
及
其
發
辰

越
勢

近
十
年
來
，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已
獲
得
相
當
之
成
就
，
令
人
刮
目
相
看
，
但
工
商
業
社

會
轉
型
期
亦
產
生
諸
多
新
型
態
之
犯
罪
，
而
且
問
題
日
趨
嚴
重
;
國
家
每
年
因
犯
罪
所
遭

到
之
損
害
以
及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在
試
制
犯
罪
方
面
之
花
費
，
亦
至
為
可
觀
，
至
於
犯
罪
對

社
會
秩
序
之
破
壞
以
及
國
家
經
濟
成
果
之
損
傷
，
更
是
難
以
估
計
。
國
際
上
其
他
國
家
亦

面
臨
相
同
之
問
題
，
聯
合
國
最
近
會
調
查
六
十
七
個
國
家
之
犯
罪
狀
況
，
發
現
較
為
嚴
重

的
犯
罪
行
為
:
意
圖
殺
害
、
侵
略
攻
擊
性
行
為
、
性
犯
罪
、
搶
劫
、
綁
票
勒
索
、
竊
盔
、

詐
欺
、
毒
品
走
私
、
藥
物
及
酒
精
之
濫
用
等
，
而
上
述
之
犯
罪
可
歸
為
三
大
犯
罪
型
態
，

即
對
人
的
犯
罪
(
白Z
B
g

品
。
戶
口
已
仔
叮
叮
叩
門
凶
。
口
)
、
財
產
性
的
犯
罪
(
口
已

g
g

品
戶
古
巴
M
M門
。
可
叩
門
片
可
)
以
及
與
藥
物
有
關
的
犯
罪
(
口

2

叩
門
已
旦
旦
。R
g
M
2
)。
聯

合
國
調
查
研
究
亦
指
出
犯
罪
已
逐
漸
成
為
世
界
性
之
問
題
，
它
的
範
園
、
種
類
以
及
對
社

會
之
影
響
均
不
可
予
以
低
估
(
註
一
)
。

克
利
納
德

(
ζ
E
M
E口
已
戶
戶
口
自
已
)
指
出
急
邊
的
社
會
變
遷
引
發
諸
多
的
社
會
問

題
及
犯
罪
問
題
。
工
業
化
會
影
響
都
市
化
的
方
向
與
本
質
。
物
理
璟
境
、
組
織
及
財
敢
上

之
設
施
亦
會
但
成
工
業
化
往
都
市
集
中
;
人
口
都
市
化
之
問
題
日
趨
嚴
重
，
人
口
擁
向
都

市
尋
求
工
作
而
形
成
都
市
的
貧
民
地
帶
，
引
發
不
少
社
會
問
題
，
諸
如
:
過
度
擁
擠
、
疾

病
、
公
害
污
染
、
缺
乏
住
宅
、
失
業
、
人
口
高
度
流
動
、
社
會
疏
離
、
家
庭
解
組
、
社
區

解
組
、
社
會
價
值
體
系
之
改
變
以
及
犯
罪
問
題
等
。
足
見
社
會
愈
工
業
化
、
都
市
化
，
則

犯
罪
問
題
會
愈
趨
嚴
重
;
另
根
接
聯
合
國
調
查
比
較
開
發
中
的
國
家
與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犯

罪
問
題
發
現
:
開
發
中
國
家
每
十
萬
人
口
中
有
八O
七
人
犯
罪
(
其
中
男
性
狙
七
四
九
人

p
女
性
犯
五
十
八
人
)
;
少
年
犯
之
比
率
則
為
每
十
萬
人
口
之
中
有
三
十
七
位
少
年
犯
(

其
中
男
性
少
年
犯
三
十
三
人
，
少
女
犯
四
人
)
。
而
開
發
中
國
家
的
狙
罪
型
態
分
佈
則
是

對
人
的
犯
罪
佔
總
犯
罪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三
，
財
產
性
的
犯
罪
則
佔
總
犯
罪
的
E
分
之
四
十

九
，
與
藥
物
有
關
的
犯
罪
則
佔
總
犯
罪
的
百
分
之
八
。
反
觀
已
開
發
的
國
家
，
犯
罪
不
但

未
見
減
少
，
反
而
有
增
加
及
聽
化
之
趨
勢
，
犯
罪
型
態
亦
有
很
大
之
改
變
，
就
犯
罪
率
而

一的一



言
，
每
十
萬
人
口
之
中
有
一
。
一
一
人
犯
罪
(
其
中
男
性
犯
九
O

一
人
，
女
性
犯
一
一
0

人
)
，
少
年
犯
之
比
率
每
十
萬
人
口
之
中
有
三
一
四
位
少
年
犯
(
其
中
男
少
年
犯
一
一
四

人
，
少
女
犯
為
廿
四
人
)
。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犯
罪
型
態
與
開
發
中
國
家
的
犯
罪
型
態
有
很

大
的
不
同
，
諸
如
對
人
的
犯
罪
僅
佔
總
犯
罪
的
百
分
之
十
，
財
產
性
的
犯
罪
則
最
多
，
佔

總
犯
罪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二
，
與
藥
物
有
關
的
犯
罪
則
佔
總
犯
罪
的
百
分
之
八
(
註
二
)

我
國
目
前
正
由
開
發
中
國
家
邁
向
已
開
發
國
家
，
可
預
見
的
是
犯
罪
問
題
亦
會
隨
著
經
濟

及
社
會
之
急
速
變
遷
而
愈
形
嚴
重
，
尤
其
少
年
犯
罪
、
少
女
犯
罪
及
財
產
性
之
犯
罪
均
會

急
速
上
升
，
值
得
注
意
。

謹
就
蓋
灣
地
區
十
年
來
成
年
犯
罪
之
發
展
趨
勢
分
述
如
下
•. 

噩
灣
地
區
各
級
警
察
機

關
自
民
國
六
十
年
至
六
十
九
年
間
偵
辦
刑
案
，
以
六
十
年
發
生
最
少
，
計
三
六
、
。
三
一
一

件
，
六
十
年
以
後
刑
案
發
生
數
逐
年
略
見
增
加
，
至
六
十
四
年
增
至
四
五
、
八
二
四
件
，

六
十
五
年
則
旱
減
少
計
四
三
、
九
三
六
件
，
六
十
七
年
增
加
為
四
八
、
六
四
O
件
，
六
十

八
年
又
增
加
為
五
二
、
五
二
一
件
，
六
十
九
年
則
星
減
少
為
五
二
、
三
五O
件
，
七
十
年

減
少
至
五
一
、
二
九
二
件
，
七
十
二
年
再
回
升
至
五
一
、
四
二
七
件
，
七
十
三
年
再
增
加

為
五
二
、
一
六
八
件
，
然
臺
灣
地
區
人
口
增
加
率
，
平
均
每
年
約
在
百
分
之
一
﹒
八
左
右

，
如
以
六
十
五
年
之
人
口
年
中
數
為
基
數
一
百
，
計
算
其
指
數
，
則
七
十
三
年
之
人
口
數

為
一
一
七
﹒
一
九
，
十
年
間
計
算
增
加
百
分
之
十
七
﹒
一
九
，
而
人
犯
指
數
之
增
加
，
以

六
十
六
年
、
七
十
三
年
、
七
十
四
年
較
快
，
十
年
間
計
算
增
加
百
分
之
四
0
.

六
四
，
顯

示
犯
罪
人
口
增
加
率
高
於
人
口
之
成
長
率
(
註
三
)
。
而
有
關
犯
罪
型
態
方
面
則
以
盜
竊

為
最
多
，
約
佔
一
半
，
其
次
則
為
傷
害
罪
、
臟
物
罪
、
詐
欺
、
殺
人
、
妨
害
風
化
等
。

至
於
臺
灣
地
區
的
少
年
犯
罪
發
展
趨
勢
亦
可
歸
納
為
下
列
幾
項
要
點
(
註
四
)
.. 

ω
少
年
犯
之
人
數
與
犯
罪
率
有
增
加
之
趨
勢
。

切
少
年
犯
所
違
犯
之
罪
名
以
盜
竊
罪
為
最
多
。

ω
少
年
犯
以
男
性
佔
絕
大
多
數
，
但
少
女
犯
亦
有
增
加
之
趨
勢
，
如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
少
女
犯
有
四
七
0
人
，
但
七
十
四
年
叉
增
至
六
三
四
人

c

叫
由
於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之
實
施
，
隨
著
教
育
水
準
之
揖
高
與
普
及
，
少
年
犯
之
教
育

程
度
逐
漸
提
高
，
目
前
已
有
由
國
中
程
度
升
至
高
中
程
度
之
趨
勢
。

的
開
少
年
犯
之
犯
罪
年
齡
有
向
下
延
伸
之
趨
勢
。
根
攘
噩
灣
刑
案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十

二
歲
以
下
之
犯
罪
見
童
由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之
三
六
0
人
(
佔
百
分
之
四
﹒
九
五
)
增
加
至
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之
八
九
三
人
(
佔
百
分
之
七
﹒
四
一
二
)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又
增
加
至
九
五

一
人
(
佔
百
分
之
七
﹒
六
)
，
甚
至
延
伸
到
八
歲
以
下
者
，
此
一
現
象
值
得
重
騙
。

的
少
年
犯
來
自
中
等
家
庭
有
增
加
之
趨
勢
。
根
接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少
年
犯
出
身
於

小
康
及
中
等
家
庭
者
，
佔
百
分
之
六
九
﹒
二
八
;
而
近
五
年
來
少
年
皆
以
出
身
於
父
母
但

存
之
家
庭
為
最
多
;
但
少
年
犯
父
母
分
居
者
，
亦
有
增
加
之
趨
勢
，
如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父

母
分
居
者
僅
一
四
0
人
，
至
七
十
三
年
又
增
至
五
八
五
人
，
值
得
注
意
。

開
少
年
濫
用
藥
物
之
情
形
值
得
重
視
，
在
處
犯
少
年
行
為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以
上
，

少
女
濫
用
藥
物
有
日
趨
增
加
之
趨
勢
。

我
們
自
聯
合
國
六
十
七
個
國
家
之
犯
罪
調
查
資
料
以
及
國
內
十
年
來
成
年
犯
與
少
年

犯
罪
之
發
展
趨
勢
，
可
發
現
開
發
中
國
家
的
犯
罪
問
題
受
經
濟
與
社
會
之
變
遷
影
響
至
缸

，
而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犯
罪
問
題
則
是
多
因
性
的
，
因
此
，
我
們
正
自
開
發
中
國
家
邁
向
已

開
發
國
家
之
際
，
必
讀
策
畫
整
體
的
犯
罪
防
治
策
略
，
積
極
付
諸
實
施
，
根
本
創
除
促
成

犯
罪
情
況
廠
合
的
相
關
因
素
，
才
能
使
犯
罪
減
至
最
低
限
度
，
而
達
防
衛
社
會
、
預
防
犯

罪
之
標
本
兼
治
效
果
。

- 40 一

二
、
現
代
社
區
投
反
應
弦
化
犯
罪
預
防
之

觀
念
與
做
法

犯
罪
預
防
並
非
新
的
觀
念
，
只
是
人
們
接
受
這
種
觀
念
較
為
遲
緩
;
近
年
來
，
有
關

犯
罪
預
防
亦
是
人
們
談
得
最
多
，
而
做
得
最
少
的
一
項
工
作
。
美
國
總
統
之
執
法
與
司
法

行
政
委
員
會

Q
E
M
E
g
E
白
。
B
B
U

丸
。
口
。
口
伊
拉
走
開
口
卅
日
g
g
g

阱
。
口
已
F
m

〉
已
自
古
E
E

泣
。
口
。
同
H
E
t
2
)曾
提
出
預
防
犯
罪
之
步
驟
，
特
別
強
調
呼
籲
社
會
民

眾
應
率
與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，
使
每
一
居
民
深
感
犯
罪
問
題
與
其
息
息
相
關
，
如
有
犯
罪
案

件
發
生
應
向
警
方
報
案
，
此
外
，
更
要
瞭
解
預
防
犯
罪
之
知
識
，
進
一
步
配
合
刑
事
司
法

單
位
共
同
預
防
及
減
少
犯
罪
之
機
會
(
註
五
)
。

今
日
言
犯
罪
預
防
，
仍
然
強
調
「
事
先
的
預
防
重
於
事
後
的
處
理
、
懲
罰
」
與
「
預

防
勝
於
治
療
」
之
觀
念
。
我
們
可
藉
醫
學
上
公
共
衛
生
模
式
(
句
口
巨
戶
口
閃
而
且

F
Z
a
m
H



)
來
說
明
犯
罪
預
助
之
模
式
。
通
常
去
共
衛
生
之
模
式
可
分
為
三
層
次
之
預
防
活
動

•• 

第

一
層
次
之
預
防
(
可
門
戶
E
R
M
可
H
M
Z
Z
E
戶
。
口
〉
在
鑑
定
出
促
成
疾
病
發
生
之
一
般
璟
境
因
素

，
然
後
採
取
啡
除
這
些
因
素
的
措
施
，
如
璟
境
衛
生
及
污
水
處
理
、
滅
絕
蚊
子
、
疫
苗
接

種
、
衛
生
及
營
養
教
育
、
定
期
檢
查
等
;
第
二
層
次
之
預
防
3
2
。
口
已
但
句
句
話
d
g
t

泣
。
口
)
乃
鑑
定
出
那
些
人
有
發
生
疾
病
之
高
度
危
險
性
，
然
後
介
入
這
些
個
案
接
取
特
別

設
計
之
治
療
措
施
預
防
其
陷
入
嚴
重
之
病
狀
，
如
在
貧
民
區
實
施
X
光
檢
查
，
發
現
初
期

病
症
之
病
患
，
施
予
預
防
措
施
;
對
於
肥
胖
者
施
予
飲
食
控
制
等
;
第
三
層
次
之
預
防
(

吋
叩
門
片
玄
之H
M
Z
Z
E
M
O
D
)
可
分
三
方
面
.• 

ω
乃
鑑
定
出
已
患
較
嚴
重
病
症
病
息
，
然

後
施
予
治
療
預
防
其
死
亡
或
永
久
殘
廣
之
危
險
﹒'
ω對
某
些
已
罹
患
器
官
殘
廢
者
提
供
援

鍵
服
路
，
如
對
盲
人
施
予
點
字
閱
讀
之
訓
練
;
ω
對
某
些
罹
患
無
法
治
療
疾
病
之
病
患
提

供
誡
鰻
痛
苦
之
措
施
，
如
對
末
期
癌
症
患
者
提
供
鎮
靜
治
療
。

我
們
可
由
上
述
公
共
醫
療
衛
生
之
預
防
模
式
，
轉
化
為
下
列
犯
罪
預
防
模
式
(
註
六

)
。
第
一
層
次
的
犯
罪
預
防
(
可
立
自
己
可
白
立
B
O
M
M
Z
S
口
泣
。
口
)
，
乃
鑑
定
出
那
些

社
區
璟
接
或
生
態
璟
境
會
提
供
機
會
但
使
犯
罪
人
陷
入
犯
罪
，
然
後
謀
取
一
些
措
施
改
善

這
些
璟
境
減
少
犯
罪
機
會
，
如
鼓
勵
民
軍
報
案
、
加
強
警
方
破
案
率
、
提
高
刑
事
追
訴
確

定
性
而
達
到
一
股
預
防
的
效
果
;
臥
及
改
革
口
社
區
璟
境
減
少
犯
罪
之
機
會
;
第
二
層
次
的

犯
罪
預
防
3
2
。
口
已
但
司
已
立
呂
叮
叮
門

2

呂
立
。
口
)
乃
對
那
些
潛
在
性
之
虞
犯
早
期
予

以
預
測
，
然
後
予
以
輔
導
使
其
不
發
生
犯
罪
行
為
，
如
對
逃
學
過
家
之
少
年
予
以
適
當
之

輔
導
，
可
避
兔
及
預
防
其
陷
入
嚴
重
之
犯
罪
行
為
。
第
三
層
次
的
犯
罪
預
防
(
吋
叩
門
已
旦
河

己
已
白
白
H
M
Z
S
E
M。
口
)
乃
指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對
犯
罪
人
進
行
矯
治
處
過
，
使
其
成
功
地

復
歸
社
會
而
不
再
犯
。

而
上
述
三
種
犯
罪
預
防
模
式
，
乃
以
第
一
層
次
之
犯
罪
預
防
最
為
重
要
，
正
如
美
國

犯
罪
學
家
傑
佛
利
(
。
﹒
戶
，
叫
叩
門
閃
而
同
志
在
其
著
作
「
經
由
璟
境
設
計
促
進
犯
罪
預
防
」

(
白
立B
m
M
M呵
呵
〈
呂
立
。
口
吋
v
g
g
m
F開
口
已
門
。
口g
g
g

戶
口
2

凹
的
口
)
，
強
調
如
能
改

善
促
進
犯
罪
情
況
報
今
因
素
或
璟
揖
'
以
減
少
陷
入
犯
罪
之
機
會
，
當
可
使
犯
罪
減
少
至

最
低
限
度
。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強
調
犯
罪
發
生
前
謀
取
步
驟
預
防
其
發
生
，
而
非
在
發
生
之

後
的
處
理
工
作
。
第
一
層
次
的
犯
罪
預
防
強
調
運
用
直
接
方
法
控
制
及
預
肪
犯
罪
行
為
，

亦
即
改
善
社
區
璟
攬
使
其
沒
有
發
生
犯
罪
之
機
會
，
通
常
均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、
生
態
學
及

都
市
設
計
來
進
行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，
亦
即
運
用
人
與
環
揖
交
互
作
用
之
模
式
來
預
防
犯
罪

。

當
今
社
會
政
策
與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之
首
要
任
務
，
帥
應
事
先
擬
定
第
一
層
次
的
犯
罪

預
防
策
略
。
因
目
前
我
們
強
調
對
犯
罪
人
的
刑
罪
或
處
遇
，
二
者
均
無
法
發
揮
其
預
期
功

能
，
甚
至
還
併
發
更
多
的
犯
罪
問
題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我
們
所
謀
取
的
方
法
，
均
是
等
待
犯

罪
行
為
發
生
後
再
作
處
理
;
如
等
犯
罪
發
生
之
後
，
才
謀
取
行
動
處
理
，
則
我
們
將
永
遠

無
法
減
少
犯
罪
率
;
正
如
病
人
已
患
無
法
治
療
之
癌
症
末
期
，
才
著
手
研
究
預
防
控
制
疾

病
，
其
效
果
是
微
乎
其
微
的
。
正
如
我
們
要
預
防
蒼
蠅
滋
生
，
根
本
辦
法
是
加
強
周
隨
陳

揖
水
濤
之
、
清
理
，
而
不
是
停
留
在
持
蒼
蠅
拍
打
蒼
蠅
之
階
段
，
因
為
後
者
將
比
前
者
花
費

更
多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。

因
此
，
現
代
社
區
發
展
應
強
化
第
一
層
次
的
犯
罪
預
防
模
式
，
改
善
社
區
璟
境
，
揉

取
各
種
步
驟
避
免
、
預
防
犯
罪
行
為
發
生
，
而
非
在
發
生
後
的
處
理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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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推
反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預
防
犯
罪

美
國
犯
罪
學
家
傑
佛
利
(
白-
M
F
』R
P
3
)
之
社
會
疏
離
理
論
(
∞
。
己
已
〉
口
?

口
已
戶
。
口
吋
育
自
己
之
操
討
，
認
扁
舟
犯
罪
之
發
生
，
乃
由
於
人
際
關
係
之
疏
遠
、
缺
乏
人

情
味
、
缺
乏
彼
此
關
懷
、
尊
重
、
愛
護
之
因
素
所
引
起
;
而
犯
罪
人
之
所
以
犯
罪
，
乃
因

他
們
缺
乏
良
好
的
人
傑
闕
係
，
未
能
與
他
人
建
立
健
全
的
友
誼
所
致
。
為
此
，
我
們
應
推
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加
強
社
區
發
展
良
好
人
臨
關
係
，
促
成
社
區
之
共
同
力
量
，
則

對
於
預
防
犯
罪
有
莫
大
之
助
益
。

筆
者
會
從
事
垂
北
市
居
民
對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意
見
調
查
，
得
知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


運
動
在
蓓
一
北
市
贊
施
以
來
，
對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之
助
益
，
已
引
起
多
數
社
區
民
眾
之
興
趣

，
令
人
欣
慰
的
是
多
數
民
眾
均
已
瞭
解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之
意
義
及
深
感
社
區
犯
罪
預

防
工
作
單
靠
警
方
是
不
侈
的
，
必
須
社
區
民
眾
主
動
挺
身
而
出
參
與
協
助
預
防
犯
罪
工
作

，
顯
示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觀
念
已
漸
深
植
社
區
民
眾
心
中
。
然
遺
憾
的
是
仍
有
少
數
民
眾
未

能
徹
底
改
變
「
自
掃
門
前
雪
」
的
觀
念
，
以
及
極
少
數
居
民
獨
持
異
見
，
認
為
國
民
除
納

說
之
外
，
不
應
再
另
掏
腰
包
，
來
分
擔
僱
用
巡
守
員
之
費
用
，
以
致
未
能
主
動
積
極
容
與

，
而
影
響
整
個
工
作
之
推
展
。

A可
後
我
們
政
府
努
力
建
立
一
個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過
程
中
，
應
先
使
社
會
犯
罪
減
至

最
低
限
度
，
而
此
非
目
前
有
限
警
力
所
能
達
成
，
必
鎮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，
加
強
民
眾

參
與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，
並
可
強
化
大
眾
傳
播
之
宣
導
，
使
民
眾
瞭
解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之
意

義
及
其
重
要
性
，
更
喚
起
社
區
民
眾
之
重
脆
，
以
社
區
寫
範
間
，
家
戶
為
基
髓
，
發
歸
我

國
固
有
敦
親
睦
鄰
的
傳
統
美
德
和
啟
迪
社
區
民
眾
之
自
治
精
神
，
組
織
與
動
員
社
區
之
人

力
、
物
力
及
其
他
社
區
資
源
，
共
同
參
與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，
協
助
維
護
地
方
治
安
，

達
成
守
望
相
助
、
患
難
相
扶
、
移
風
易
俗
、
休
戚
相
關
之
最
高
目
標
。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正
是
發
陽
社
區
發
展
之
精
神
，
捏
成
社
會
之
共
同
力
量
，
來

配
合
政
府
之
施
政
，
協
助
維
護
治
安
，
以
彌
補
響
力
之
不
足
，
而
且
符
合
民
間
之
需
要
，

意
義
深
長
，
實
為
當
前
社
區
預
防
犯
罪
之
重
要
一
璟
。
目
前
推
展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先
輔

導
公
寓
或
社
區
僱
用
「
巡
守
員
」
，
然
後
漸
使
民
間
力
量
組
織
起
來
，
合
法
化
、
健
全
化

;
並
在
逃
守
區
建
立
守
望
崗
哨
，
與
轄
區
分
局
或
派
出
所
之
間
建
立
連
絡
棍
，
遇
有
緊
急

情
況
，
警
方
可
以
隨
時
支
援
，
此
在
警
力
不
足
社
區
及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與
公
寓
社
區
結
構

下
，
對
防
範
犯
罪
有
莫
大
之
功
能
。
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會
指
示
.. 

「
家
家
做
到
守
望
相
助
，
人
人
都
能
互
相
照
顧
，
如
果

遇
見
意
外
事
故
，
躍
發
揮
互
助
五
愛
之
精
神
，
並
在
國
民
的
心
理
主
，
培
養
救
人
第
一
，

助
人
為
先
的
觀
念
。
」
我
們
如
何
使
蔣
總
統
之
指
示
，
由
理
論
變
為
行
動
，
再
由
行
動

而
造
成
守
望
相
助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筆
者
以
為
目
前
要
推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預
防
犯
罪
的
方

法
很
多
，
然
主
要
應
從
下
列
著
手•• 

ω
使
社
區
居
民
暸
館
前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對
他
們
之
重
要
性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自
動
、
白
發
、
自
助
之
運
動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要
強
調
全
民
的
率
與

，
因
為
社
區
內
每
個
人
在
物
質
上
有
貧
富
之
分
，
智
慧
能
力
上
有
賢
愚
強
弱
之
分
，
然
在

基
本
立
場
上
，
社
區
內
每
個
人
對
社
區
均
具
有
同
樣
之
重
要
性
;
而
且
社
區
是
每
一
個
社

區
居
民
，
每
一
家
庭
所
共
有
，
因
而
社
區
內
每
一
份
子
均
有
責
任
也
有
義
務
參
與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。ω

使
社
區
居
氏
參
與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計
割
及
執
行

為
使
社
區
居
民
彼
此
之
間
，
能
移
情
懷
貫
通
，
行
動
密
切
配
合
，
而
後
發
揮
高
度
之

團
隊
精
神
，
為
社
區
之
共
同
利
益
努
力
，
最
基
本
的
前
提
是
要
使
居
民
之
間
意
見
溝
通
，

然
後
對
社
區
事
務
有
共
識
，
而
形
成
一
股
熱
流
與
力
量
，
刺
激
其
事
與
之
興
趣
。
我
們
之

所
以
要
促
使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，
不
在
於
其
出
錢
、
出
力
之
多
寡
，
而
主
要

在
使
其
觀
念
與
態
度
轉
變
，
才
能
配
合
外
來
之
協
助
、
政
府
之
政
策
，
共
同
鑄
社
區
犯
罪

預
助
工
作
努
力
。

一位一

ω
建
立
社
區
居
氏
互
助
的
新
觀
念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整
體
性
工
作
，
應
使
各
社
區
瞭
解
他
們
在
大
社
區
中
的
相
同
性
與
整

體
性
，
使
他
們
了
解
社
區
中
之
多
元
現
象
不
是
相
互
競
爭
、
相
互
街
突
，
而
是
相
互
依
存

，
相
輔
相
成
地
改
善
社
區
中
問
題
之
癥
結
所
在
，
並
且
顧
及
整
個
地
區
之
全
面
性
，
避
免

相
關
問
題
之
連
鎖
發
生
或
轉
移
其
他
地
區
，
由
社
區
發
展
、
區
域
發
展
到
整
體
均
衡
的
國

家
社
會
發
展
。

ω
發
展
社
區
區
域
性
的
犯
罪
預
防
計
劃



我
們
也
芝
加
哥
學
派
之
探
討
，
可
知
此
學
派
已
漸
以
區
域
璟
撞
來
取
代
以
個
人
為
主

的
生
物
學
或
心
理
學
理
論
來
探
討
犯
罪
之
形
成
因
素
，
因
為
此
派
認
寫
貧
民
區
、
據
擠
及

衰
頡
之
住
宅
區
均
可
能
導
致
犯
罪
之
形
成
。
此
外
，
此
學
派
亦
強
調
必
讀
發
展
區
域
性
的

犯
罪
防
治
計
畫
，
來
改
善
整
個
社
區
之
生
活
環
鐘
，
以
及
促
使
社
區
居
民
來
共
同
參
與
犯

罪
防
治
工
作
。

美
國
犯
罪
學
家
肅
氏
S
E
者
)
會
發
起
芝
加
哥
區
域
計
畫
(
吋H
H
m白
E
g
m
o
〉
Z
H
H

吋
門
。
」
2
3

，
由
芝
加
哥
市
六
個
地
區
中
廿
三
個
鄰
里
中
心
所
組
織
，
它
有
兩
項
基
本
功
能

•• 

的
協
調
各
個
社
區
資
源
如
教
會
、
學
校
、
工
會
、
工
廠
及
其
他
團
體
來
解
決
社
區
有
關

之
問
題
。
臼
贊
助
社
區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，
以
幫
助
居
民
關
心
社
區
福
利
，
瞭
解
社
區
的
問

題
，
及
企
圖
以
共
同
行
動
來
解
決
他
們
之
問
題
。
芝
加
哥
區
蛾
計
畫
持
續
實
施
二
十
五
年

，
雖
然
比
一
計
蓋
在
這
些
地
區
肪
治
少
年
犯
罪
之
成
效
未
被
明
顯
地
評
估
，
但
它
被
認
為

已
使
各
種
犯
罪
顯
著
地
減
少
，
凡
此
均
已
顯
示
區
識
性
防
治
計
畫
已
發
揮
其
犯
罪
防
治
功

能
。

芝
加
哥
學
派
之
研
究
與
應
用
，
亦
使
美
國
人
逐
漸
重
阻
社
區
區
域
防
治
犯
罪
之
重
要
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美
國
全
國
警
察
局
長
協
會
創
設
了
「
全
國
性
鄰
里
守
望
相
助
計
畫
」
(

Z
E
戶
。5
-
Z

而
肌
肉
}
咎
。
品
。
。
此
三

E
n
F
H
M
g
m
E
B
)
，
其
目
的
亦
在
喚
起
民
眾
之
社
區

意
識
及
共
同
參
與
社
區
防
治
犯
罪
活
動
。

ω
弦
化
高
按
大
廈
居
民
對
、
具
體
治
安
之
失
識

美
國
紐
曼

(
Z而
且
B
h
w

口
)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發
現
某
些
地
區
較
易
發
生
犯
罪
，
例
如•• 

新
興
起
之
公
寓
住
宅
區
以
及
缺
乏
監
輯
之
三
不
管
地
帶
，
尤
其
是
大
廈
公
寓
之
樓
梯
空
地

、
電
梯
、
門
廠
、
屋
頂
及
地
下
室
等
均
有
較
高
之
犯
罪
發
生
率
。
而
以
堇
北
市
為
例
，
超

過
五
層
樓
的
建
築
物
有
六
千
多
練
，
可
知
萱
北
市
的
治
安
璟
境
已
由
平
面
走
向
立
體
治
安

，
而
立
體
治
安
之
預
防
犯
罪
方
法
有
別
於
平
面
治
安
方
法
。
因
此
，
高
樓
大
廈
社
區
居
民

對
於
立
體
治
安
績
有
概
念
性
的
共
識
，
進
而
付
諸
於
預
防
性
行
動
，
如
此
，
每
個
高
樓
大

廈
社
區
居
民
多
一
份
關
心
社
區
治
安
，
所
住
之
社
區
就
多
一
份
保
障
，
自
己
也
減
少
被
害

的
可
能
性
。

川W推
展
中
途
之
家
防
治
少
年
犯
罪

我
國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前
經
修
正
，
擴
大
虞
犯
少
年
之
範
園
，
將
經
常
泊
學
、
逃
家

或
吸
食
強
力
膠
興
奮
劑
之
少
年
亦
列
為
農
犯
少
年
，
可
送
少
年
法
庭
依
管
理
事
件
處
理
，

而
送
少
年
輔
育
機
構
感
化
教
育
，
並
不
甚
妥
當
。
我
們
應
仿
照
歐
美
國
家
成
立
中
途
之
家

，
自
社
區
處
遇
方
式
代
替
機
構
性
的
處
遇
，
並
多
鼓
勵
公
私
機
構
及
社
會
熱
心
人
士
創
設

中
途
之
家
，
儘
量
將
虞
犯
少
年
或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責
付
中
途
之
家
予
以
輔
導
，
則
可
使
這

些
少
年
仍
留
在
原
來
社
區
，
可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多
加
協
助
，
使
其
達
到
再
教
育
及
再
社
會

化
之
目
的
，
對
於
偏
差
行
為
少
年
之
犯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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